
 

 
 

 
 

 

教务〔2019〕169 号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做好 2019—2020 年第一学期期末教学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 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期末考试时间 

2020 年 1 月 10、13、15 日三天。 

二、试卷命题要求 

（一）试卷考核内容应符合课程教学大纲要求，试题难度要 

适当。教学大纲相同的本科课程要统一考核方式、统一命题、统 

一试卷、统一评阅。专业不同，但课程名称、学分、学时相同的 

专科课程应统一考核方式。具体由课程所属单位与专业所在学院 

协商确定。 

（二）试题题型应在四种以上（特殊课程除外），要做到客 

观题（如选择题、判断题、填空题）与主观题（如计算题、问答 

题、论述题等）有机结合，避免出现与大纲不一致的怪题、难题。 

（三）卷面要求 1.试卷上课程名称要与人才培养方案所列课

程名称完全一致。题号排列要统一规范，试题版面分布要均匀合

理，留有足够 答题的空白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

2.在试卷中必须明确标出各道大题和小题的评分标准及答 

题要求〔例：多项选择题：在每小题的备选答案中选出二个或二 

个以上正确答案，并将正确答案的代码填在题干前的括号内，正 

确答案未选全或选错，该小题无分。（本大题共 10 小题，每小题 

1 分，共 10 分）〕。试卷满分 100 分，分值总和必须与满分值相

符。 

（四）试题答案要点及评分细则部分应细致、规范，主观题

（如计算题、问答题、论述题等）评分细则要合理确定步骤得分， 

参考答案与评分细则应达到使命题者之外的其他人能顺利阅卷的 

程度，各题拟定的分值应合理。 

（五）若采用开卷及其它方式考核，须经课程所属教学单位 

审核、批准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

（六）已出齐十套试卷的课程，从十套题中抽取两套打印并 

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；试卷必须重新编制命题计划，填写 

命题审核表后由教学单位命题审核小组审定后方可使用。 

（七）试卷由各教学单位按要求汇总后于 12 月 13 日前报教 

务处。 

（八）如有允许学生带计算器、配用草稿纸等要求的，要在 

课程考试命题审核表上标明。 

三、考务要求 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在 12 月 3 日前将监考教师名单提交至教务 

处，其中分管教学领导至少安排一次监考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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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按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考场规则》要求参加考试。 

（三）在期末考试期间，学校将成立由分管校领导任组长的 

考务工作组，对考风、考纪进行监督、检查。 

（四）任课教师应认真组织学生复习迎考，辅导答疑，考前 

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试题。否则，按相关规定处理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2019 级预留 3 门课程、2016－2018 级预留 1 至 2 门 

课程安排在考试周进行，请各教学单位根据各专业教学要求安排 

考试科目，并于 12 月 3 日前将预留科目报教务处。其余课程考试 

由各教学单位自行组织。 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应组织教师认真学习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
课程考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按要求做好本学期课程考核相关 

工作。 

（三）阅卷、审核、归档等本通知未涉及其他事宜按照《桂 

林航天工业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执行。以试卷形式 

考核的考查课程，需将试卷答案要点及评分细则一同存档，并在 

档案盒的“其他”栏内填写。 

（四）需移交至学生所在学院的考核材料，由开课单位负责 

检查所有项目合格以后，再移交至学生所在学院，学生所在学院 

不对内容进行检查，只需按照开课单位填写的材料清单点清数量 

即可，具体内容由开课单位把关后再移交。 

 

 

 

 
 

－3－ 



 
 

 

 
 

教务处 

2019 年 11 月 27 日 

 

 

（五）各教学单位安排好下学期各班的实习（实训）、设计、 

实验等工作并准备有关的实习大纲、课程设计大纲、实习实验指 

导书等，并于本学期放假前将下学期前 4 周的实践教学具体安排 

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 

（六）各教学单位于本学期放假前将新课试讲报告、兼职教 

师申请表报教务处教学运行科。 

 
附件: 1.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考试周预留科目清单 2.桂林航天

工业学院考试周监考预报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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